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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责任会计制度与财务会

计制度的区别和联系

财务会计制度是以党和国家

的方针、政策为依据，按照会计

反映和监督的内容及其担负的任

务，由有关部门分别制订并颁发

的。在执行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约

束力，不能随意改变帐户及有关

业务内容，要求实行 “统一”原

则。能否准确执行会计制度，是

考察财会基础工作的一项重要标

准。责任会计制度则是在企业内

部确定责任层次，对经济活动进

行计划与控制的专门制度。它服

务于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是实

行企业内部监督和内部管理的手

段，具有较 大 灵 活 性， 不要求

“统一” ， 没有固定模式。很显

然，责任会计是不同于财务会计

的，它们之间存有差别。但它们

也有联系，都是对企业内部的经

济活动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和整

理。我们应根据它们 之 间 的 联

系，兼顾财务会计和责任会计制

度， 建立科学的核算办法。

二、 责任中心的划分

责任中心是由一个主管人员或承包 人 负责，承担

着规定的责任并具有相应权力的内部单位。责任中心

可以是单位本身， 也可以是单位内的某个部门，如科

室、 车间、班组甚至个人 。 责 任 中心的范围 可大可

小，可粗可细，具体根据可控责任及责任指标情况而

定。就我国目前的企业组织情况来看，兼顾财务会计

核算的要求，我认为，按纵向组织结构划分责任中心

是比较适合的。这既符合财务会计统一核 算的需要，

又能适应责任会计分散核算的要求。具体可划分为三

大责任中心，即成本（费用）中心， 利润中心， 经济

效益中心。责任中心与组织结构的关系如下图：

成本（费用）中心，工业企业可按车间、 班组、 个人

设立，商业企业可视具 体情 况按 部门 设立。利润中

心，可按企 业内 部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如内部单独

核算盈亏的业务部门、 分厂、分公司以及承包利润的

产销部门或个人。商业部门负责产品购销的综合部门

也可作为利润中心，如商店（场）、 柜组或个人。这

样设置能够调动内部各有关单位或个人的积极性，提

高经济效益。经济效益中心是既对 成本利润负责，又

对资金使用效果负责的责任中心，责任者一般是企业

的经理（厂长）。总的来说，划 分责任中心的原则是

便于分解落实指标（任 务），汇总资料，考核目标执

行情况；适应财务会计核算的需 要， 使产品成本核算

与责任成本核算有机统一。

三、责任指标的核定与考核

责任指标核定可根据各企业的具体情况，一般原

则是：责任指标必须在 责任人可控的范围内，价值指

标与实物及技术指标相结合， 指 标 要 有先进合理性

等。根据我国企业经济责任制实行情况来看，责任指

标一般通过企业内部的经济承包合同形式确定下来，

并附有相应的实施办 法。具体来说，经济效益中心可

用产值、 利 润、 费用、 资金周转率、资金利润率以及

次品率等综合指标进行 考核。利 润 中 心 ，一般用利

润、费用、 利润率、 单位成本等进行考核。成本（费

用）中心，一般考核指标有 可控成本（费用）总额，

单位成本额、废品率、 产值等。总 之， 责任指标的核

定和考核应从实际出发，结合财 务会计制度来进行，

要便于汇总，分析差异，保证总任务的完成。

四 、核算体制的改革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 步 深入，责任会计在企

业中不断应用，传统的核算体制已不适应 需 要，必须

进行全面的改革，使责任者能及时了 解责任指标的执

行和完成情况，直接关心 生产、经营。从我国目前企业

组织结构来看，我认为会计核算体系， 可按经济效益

中心设总控核算机构，利润中心 设置分支核算机构，

成本（费用）中心的核算形式由规模大小而定。如中

小型商业企业的采购部门，配备一名核 算员即可；大

中型生产企业的厂、 车间、 工段等 ，可设专门核算机

构。

经济效益中心的核算 机 构， 即财务科（部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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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对全厂（公司）经济效益进行核算 外，还要负责组

织、供应资金以及对企业内部的 其他核算机构及核算

员进行管理，一般要配备行政负责人、 主办 会 计、 出

纳等。利润中心的核算机构起码得配备会 计、 出纳二

人。成本（费用）中心的核算人员配备，可根据情况

而定。

五、帐户体系的改进

帐户体系改置的原则是：兼顾 统一的财务会计核

算和责任会计核算；方便监督、检查、 考核；简化核

算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下面就三级中心的帐簿设置

谈谈看法。经济效益中心，①设置资金户， 包括资金

来源户、资金供应户，具体核算企业的资金来源以及

对各利润中心的资金供应， 控制监督整个企业的资金

使用；②设置损益户，除对本中心的管理费 用进行核

算外，还核算各利润中心的利润 情况，汇总反映整个

企业的经济成果；③ 设置财产物资户，对全企业的固

定资产等进行反映、 监督；④设置结算往 来户，反映

该中心与外部的业务往来情况。 利润 中心，除设置资

金户（包括来源户和占用户）、往来结算户、产品物

资户外，还要设置成本核算户， 对该 中 心 成本（费

用）进行归集、 核算。成本（费用）中心，可采用承

包卡片或帐外登计来考核、 检查成本（费用）指标的

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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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贵刊1986年第 8 期《 对

“记帐规则”一词两用的看法》，

我觉得还应讨论一下。我个人的

看法， 记帐方法章节里的 “记帐

规则” 还应叫 “记帐规则”。而

部分教科书里会计帐簿章节中的

记帐规则应 叫 “记 帐 要 求”好

些。一是比较符合实际；二是概

念明确。

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 企事

业等单位的资金运动中资金的取

得、退出和内部周转情况，以及

资金占用与资金来源之间，或资

金占用、 资金来源内部的增减变

化规律，只是不同单位经济活动

的内在规律，而不能算作记帐规

律。把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全面

地、 准确地反映出来，就必须采

用一定的科学的记帐方法，而正

确运用这种科学方法，又必须遵

守一定的规则，即记帐规则。所

以 ， 记帐规则不同于记帐规律。

就 “规则”和 “规律”来讲， 规

则是规定出来供大家遵守的，而

规律则是事物之间内在的必然联

系，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的，人们只能认识它、

利用它，不能规定它。因此，记

帐方法章节里的 “记帐规则”还

应叫做 “记 帐 规则”。至于有的会计基础知识的书本

里，把会计帐簿章 节中记帐的要求也 叫 做 “记 帐 规

则” ，显然就是 “同词不同意”了。既然两处所包含

的内容、 含义不同，那么，就应该冠 以不同的名词。
对于这一命名，有的会计教科书里叫“记帐规矩” ，

有的叫 “记帐要求” ，我 认为叫 “记帐要求”比较妥

当，因这一部分内 容主要是要求财会人员在记帐时应

该做到和注意的问题。

读者·作者·编者

对《集体工业企业可比产品

成本分析方法》一文的一点更正

贾文 章

编辑同志：

贵刊1987年第 2 期35页发表我的《 集 体工业企业

可比产品成本分析方法》 一文，因举 例计算时小数点

后只取两位数，因此数字出现误差。文中产品结构变

动因素应为：

833 400 ×（-0.1155%）= — 962

“分析结果表”中产品结构变动亦应 改 为— 962，

产量变动改为2 762。请予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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